






长上能局字〔2024〕27号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转发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高标准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主体企业，煤矿：
现将长治市能源局《关于转发<山西省能源局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高标准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长能源规发〔2024〕70号)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各煤矿主体企业，煤矿要成立专班指定专人，第一时间组织财务、销售等具体承办人员认真学习文件内容，吃透文件精神，掌握文件要点，严格按照省市要求及规定的时间节点定岗定人参加培训，建立线下供需企业名录，完成线上信息录入，定期向区能源局报送相关资料及工作进度。
二、各煤矿企业要统筹好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和日常合同外销售工作，在确保应供尽供的基础上，切实做好合同外销售活动的线上交易，以政治任务坚决推动全省煤炭高标准交易市场建设实施工作。务必在每月7日前完成上月履约信息线上录入和月报表报送工作。
三、各煤矿主体企业要切实履行好所属煤矿全品种煤炭线上履约交易的监管职责，加大推进力度，确保6月1日全区地方煤矿全面实施太原交易中心平台交易。同时严格按照月度不少于80%，季度不少于90%的履约率完成电煤保供工作。《山西省能源局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高标准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晋能源信监发〔2024〕109号）请自行在邮箱18636516722@163.com下载（密码：QWE0519sh）。
联系人：郭佳欣
邮  箱：18636516722@163.com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202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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